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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于在建船舶抵押融资的法律问题，通过对在建船舶抵押融资的内涵、特点、法律渊源等基础理

论的分析，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及实践中的案例，深入探讨在建船舶抵押权的设立、效力、实现方式

以及风险防范等关键法律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在建船舶抵押融资在法律层面存在所有权归属不明确、

抵押权实现困难、登记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在建船舶抵押融资业务的发展。为此，提出

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所有权归属、优化抵押权实现方式、健全登记制度等建议，以促进在建船舶抵

押融资市场的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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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egal issues surrounding the mortgage financing of ships under construction. 
By analyzing foundational theories—including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legal sources—and 
examining relevant Chinese laws and practical cases, it deeply explores key legal aspects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validity, realization, and risk prevention of mortgages on ships under construc-
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in China suffers from unclear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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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ion, difficulties in realizing mortgage rights, and an imperfect registration system, all of which 
hinde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is financing sector. Accordingly, the paper proposes sugges-
tions to improve relevant laws, clarify ownership, optimize the realization of mortgage rights, and 
perfect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aiming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the market for mortgage financing of ships unde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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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船舶制造业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其长周期、高投入的生产特性决定了融资贯穿于船舶建造的全过

程。在建船舶抵押融资系以建造中船舶为担保标的之特殊海事融资制度，通过激活造船企业的动态资产，

纾解行业融资困境。惟建造中船舶兼具动产聚合性与不动产期待性之双重品格，且其价值随工程进度持

续变动，致使其权属认定、担保设立及实行规则均呈现异于普通担保物权之特殊构造。我国现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后文简称《海商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后文简称《民法典》)虽确立了

在建船舶抵押的基本框架，但在具体适用层面仍存在一些法律空白。实践中，所有权界定不清、抵押登

记制度滞后以及抵押权实现困难等问题频发，不仅加剧了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亦严重制约了船舶工业

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深入剖析在建船舶抵押融资中的核心法律障

碍，并尝试构建更为完善的制度体系，以期为规范市场秩序、平衡各方权益提供理论支撑与实务参考。 

2. 在建船舶抵押融资的特点与渊源 

2.1. 在建船舶抵押融资的内涵与特点 

在建船舶抵押融资，通俗是指船厂或船东以正在建造、尚未完工的船舶作为抵押物，向银行或其他

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一种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模式让造船企业能够在船舶完工前就可以用其“半成品”

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从而缓解建造期间的资金压力。与一般船舶抵押融资相比，在建船舶抵押融资具

有以下特点：第一，客体特殊性。在建船舶尚未完工，形态与功能都没有呈现出完整的形态，其价值随

建造进度动态变化，从分散材料逐步整合为完整船舶，价值亦随之递增。第二，所有权归属复杂性。在

建船舶所有权的归属可能因造船合同的约定而有所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第三，抵押权效力的动态性。在建船舶抵押权的效力随建造进度而变，类似浮动抵押，在实现前，抵押

财产的范围与价值都许多变动。第四，风险构成的复杂性。在建船舶抵押融资的风险范畴不仅包含信用

风险、市场风险等常规风险，还涵盖建造风险、技术风险等专属风险，例如船舶建造期间可能出现的质

量缺陷、工期延误等情况。 

2.2. 在建船舶抵押融资的法律渊源 

在建船舶抵押融资的法律渊源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内法律和行业规范等。在国际层面，虽然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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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有专门针对在建船舶抵押融资的国际公约，但一些国际海事公约和贸易规则中的相关原则和规定为

在建船舶抵押融资提供了一定的法律参考。例如，国际海事组织(IMO)制定的相关公约对船舶建造标准和

安全要求的规定，间接影响了在建船舶的价值和抵押权的实现。 
在国内层面，我国《海商法》《担保法》《民法典》物权编等不同法律都对抵押权进行了一般规定，

但现行法律规范未能充分涵盖在建船舶抵押融资所具有的特殊性，致使司法与实务操作面临法律适用上

的困境。为解决在建船舶的物权公示问题，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1专门设立了

“在建船舶”登记制度，为抵押融资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该条例规定，建造中的船舶可以申请所有

权登记，由船舶建造人或定做人作为申请人，并需提交船舶建造合同作为权属证明文件。完成登记后，

登记机关会签发《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载明船舶建造情况及申请人信息。需要明确的是，在建船舶

所有权登记的核心目的在于公示船舶的物权状况，其本身并不直接决定船舶所有权的最终归属，所有权

的转移仍需依据建造合同等民事法律关系来确定。这一规定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接受在建船舶作为抵押物

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但在具体操作细则和风险防范上仍有待进一步完善[1]。 

3. 我国在建船舶抵押融资条款及实践现状 

3.1.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民法典》与《海商法》虽均肯定建造中船舶的抵押能力，却未对其概念边界加以厘定。1994
年司法解释曾以“安放龙骨或相似建造阶段”作为认定标准，然该定义于现行法秩序中尚未获得普遍适

用的法定地位。这一规定为在建船舶的认定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仍存在一些模糊之处，例如对于“相

似建造阶段”的具体界定不明确。 
关于建造中船舶的所有权变动，我国《海商法》缺乏明确的时间节点规定，司法实践中普遍以当事

人意思表示一致作为判断基准。船舶建造合同究竟属于何种法律性质，直接关系到所有权如何转移这一

关键问题，对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主张：第一，买卖合同说。该理论将船舶建造合同归入典型买卖

合同之列，以《民法典》合同编第 133 条中“所有权自交付时转移”的规则为依据，主张在建船舶的所

有权于建造完毕并交付定作人之前，始终归属于建造方。第二，加工承揽合同说。该说以造船合同的承

揽性质为基点，依加工承揽之一般法理，主张船东作为定作人，自供料或付款之时即当然取得在建船舶

所有权，船厂作为承揽人仅保留占有与留置之权利。第三，混合合同说。认为造船合同兼具承揽与买卖

的双重属性。依据该理论，在船舶建造过程中，所有权归属于实际投入资金与材料并主导建造过程的承

揽人；待船舶建造完工并完成交付这一混合行为后，所有权才最终移转至定作人。 

3.2. 实践现状 

近年来，我国在建船舶抵押融资业务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些造船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了相关的融资

实践。例如，东营银行辅导山东远达船舶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船舶抵押贷款业务，融资额度 300 万元，

期限 3 年，利率为 6%，解决了企业的融资担保难题。2但在实务中，因在建船舶的所有权归属往往依据

建造合同约定而动态变化，可能归造船厂(建造人)或船东(定做人)所有。若银行未严格审查《船舶建造合

同》，未能确认抵押人(企业)确系在建船舶的合法所有权人，或未厘清是否存在共有情况(如合同约定阶

段性权属)，则可能面临担保人主体不适格的风险，导致抵押权自始存在瑕疵。法院在处理此类型纠纷时，

 
1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6/content_5139454.htm《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 20 条：办理船舶抵押权登记，应

当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 船舶抵押权登记申请书；(二) 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或者船舶建造合同；(三) 船舶抵

押合同；(四) 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文件；(五) 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身份证明文件(适用于委托办理)；(六) 船舶共有人

同意抵押的证明文件(适用于共有船舶)。 
2东营银行：金融活水滴灌造船企业(2023)。东营银行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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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循“法定优先优于约定担保”的原则。司法实践中的困境在于，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放贷

时往往难以全面核查船舶是否存在隐性的欠薪或未结工程款。法院虽然同情银行的商业损失，但基于生

存权高于财产权的价值导向，通常会判决银行承担抵押物价值不足的风险。东营银行与远达船舶的这笔

业务，虽在表面上解决了融资难题，但在司法实践的深水区，仍面临着权利顺位法定化导致的抵押权落

空风险以及担保增信措施效力认定的复杂性。 
我国在建船舶抵押融资业务的发展仍存在许多难关。一方面船舶优先权、留置权与抵押权的顺位冲

突难以调和。根据《海商法》规定，造船人的留置权(基于未付建造款)以及船员的工资请求等船舶优先权，

其受偿顺序优先于抵押权。3在建船舶一旦因资金链断裂导致工程烂尾，造船厂通常会行使留置权拒绝交

船。当进入司法拍卖程序时，法院必须依据法律规定的清偿顺序，先扣除船舶优先权和留置权对应的款

项[2]。若剩余价款不足以覆盖抵押贷款本息，银行的抵押权将形同虚设。司法实践中，如何平衡金融机

构的融资安全与造船产业工人的生存权益，一直是法院裁判中的棘手难题，往往导致抵押权人的合法权

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2]。另一方面，在建船舶抵押融资在实践中存在一些法律纠纷，如所有权归属争议、

抵押权实现困难等，影响了金融机构和造船企业的合法权益，也制约了在建船舶抵押融资业务的健康发展。 

4. 在建船舶抵押融资的关键法律问题 

4.1. 在建船舶所有权归属问题 

在建船舶所有权归属系抵押融资之核心法律问题。我国立法对此未予明定，实践中多依造船合同确

定。但如果合同约定不明或失当者，易致权属争议。比如在部分司法案例中，船舶建造合同明确约定：

船舶交付前所有权归属于造船企业，待实际交船时所有权转移至船东名下。但在建造过程中，如果船东

出现违约或破产等情况，船厂可能面临无法收回船舶或无法主张所有权的风险。此外，如果船厂在建造

过程中出现资金链断裂等问题，船东也可能面临船舶被其他债权人查封或拍卖的风险。因此，明确在建

船舶所有权的归属对于保障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 

4.2. 在建船舶抵押权的设立问题 

4.2.1. 抵押权设定人的资格 
我国《海商法》第 12 条明确规定了船舶抵押权应由船舶所有人或其授权的人设立。对于在建船舶，

仅所有权人或其授权代表可设定抵押权。但由于在建船舶所有权归属易生争议，抵押权设定人资格之判

定颇具难度。倘若设定人非真正所有权人，抵押权或归于无效，最终损害债权人利益。 

4.2.2. 抵押权设立的时间 
关于在建船舶抵押权的设立时点核心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虽然法律允许在船舶建造的任一阶段

设定抵押，但为确保权利设立的确定性，双方必须在抵押合同中对该时点作出明确约定。然而，在建船

舶价值动态变化，抵押权设立时点直接影响其效力与担保价值。设押过早，船舶价值偏低，债权保障不

足；设押过晚，则可能因船舶交付或所有权移转而致抵押权落空。 

4.2.3. 抵押权登记 
抵押权登记是在建船舶抵押权设立的重要环节，它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可以保护抵押权人的合法

权益。我国目前关于在建船舶抵押权登记的规定尚不完善，存在登记程序复杂、登记机构不统一等问题。

鉴于在建船舶客体的特殊性，现行登记制度在记载事项及公示方式上仍显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予以明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 2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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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与规范性。 

4.3. 在建船舶抵押权的效力问题 

4.3.1. 抵押标的物的范围 
在建船舶抵押权的抵押标的物范围是在建船舶及其附属物和用于船舶建造的材料、设备等。然而，

在实践中，对于抵押标的物的范围可能存在争议。例如，对于已经安装在船舶上但尚未成为船舶组成部

分的材料和设备，是否属于抵押标的物的范围？对于船舶建造过程中产生的半成品和废料，是否也可以

纳入抵押标的物的范围？这些问题的不明确可能导致抵押权人和抵押人之间发生纠纷[3]。 

4.3.2. 抵押权对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效力 
在建船舶抵押权设定后，抵押人仍保有占有、使用及收益等诸多权利，继续控制船舶建造。但基于

物权追及效力与优先效力，其处分权受严格限制。如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私自转让、出租或者多次

设担保，否则担保安全会受到威胁，损害抵押权人利益。对于抵押权人来说核心权利在于享有别除权以

及享有优先受偿权。在债务履行期届满且债权未获清偿的情形下，抵押权人可针对抵押物的变价款主张

优先受偿，该权利效力优于普通债权人的受偿请求。考虑到在建船舶价值处于动态生成的过程中优先受

偿范围易受其他许多客观方面的干扰。抵押期间，若船舶因意外毁损、建造瑕疵或市场波动而贬值，将

直接削弱担保能力，致抵押权人受偿不足。 

4.4. 在建船舶抵押权的实现问题 

4.4.1. 传统实现方式的局限性 
考察传统船舶抵押权的实现机制，其主要依赖于通过司法程序进行的强制变价处分。但对于在建船

舶而言，拍卖方式存在显著局限。一方面，在建船舶状态经常在变动且用途比较单一化，潜在买家不多的

情况下拍卖难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拍卖价格往往低于实际价值，导致债权人债权难以获得充分清偿。 

4.4.2. 浮动抵押理论的适用 
浮动抵押是指以现有的和将来所有的财产为标的设置抵押权，在抵押权实现以前，由于抵押的财产

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其价值也无法估计。一旦出现特定情形，如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届期不能受偿、抵

押人合并或被宣告破产等，抵押财产的范围才能固定下来，浮动抵押转化为固定抵押。浮动抵押这一学

理为在建船舶抵押权提供了新的实现方法。 
在建船舶具有建造周期长、变数多、资金密集、技术与材料的复杂等特点，与浮动抵押制度相契合。

以浮动抵押设定在建船舶担保，可在融资效率与经营自主权间取得平衡：抵押期间，抵押人保留建造物

之处分权，持续融资且生产经营不中断；待约定或法定条件触发，浮动抵押“结晶”为固定抵押，特定化

担保财产，锁定价值以确保债权优先受偿[4]。同时浮动抵押理论在我国的理论应用也面临一些法律障碍，

如我国《民法典》对浮动抵押的规定较为严格，现存浮动抵押制度仅赋予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农业生产

经营者以现有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产品设定抵押之资格。4 

4.5. 在建船舶抵押融资的风险防范问题 

4.5.1. 法律风险 
在建船舶抵押融资之法律风险，主要源于规范供给不足、规范适用冲突及合同履行争议。我国现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396 条：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

产品抵押，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抵押财产确定时的动产优先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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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对该融资模式规制尚显粗疏，实践难免遭遇规范空白或文义模糊之困，致金融机构与船厂展业时无

所适从。再者，该融资横跨物权、合同、海事等多域，规范体系交错，法律适用易生一些误会。同时合同

层面，存在一些造船合同条款繁复、交易结构特殊，若权利义务约定不明、违约责任界定不清，则易触

发履约争议，损及交易安全。 

4.5.2. 市场风险与建造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在建船舶抵押融资过程中的重要风险，体现为船价波动、航运市场周期变化以及环保

规制风险。船价下跌致抵押物贬值，影响债权实现；航运市场具有强周期性，供需失衡直接影响船舶营

运收益；国际海事环保标准日趋严格，传统的燃料船舶可能会面临运营等方面的限制。市场供过于求，

租金运费下行，船厂收入缩减，都可能引发违约。建造风险主要表现为质量风险、工期风险和安全风险。

质量瑕疵致船舶不达设计标准，贬损其使用与交换价值；工期延误则推迟交付，影响船东运营收益，并

加重船厂成本负担，危及其偿债能力。 

5. 完善我国在建船舶抵押融资法律制度的建议 

5.1. 明确在建船舶所有权归属 

立法应明定在建船舶所有权归属规则为如合同有约定者，从其约定。合同未约定或约定不明时，应

依合同性质确定。造船合同兼具买卖与承揽之双重属性，宜区分具体情形准用买卖合同或加工承揽合同

之相关规定。若合同侧重船舶成品之交付与价款支付，核心在于所有权最终移转，则准用买卖合同，以

交付或登记为所有权变动时点；如果合同侧重于建造劳务、船东供料或付款者，准用加工承揽，以船东

供料或付款时为所有权取得时点。应建立在建船舶所有权登记制度，明确登记主体、事项、效力及变更

程序等方面的同时督促当事人于关键节点及时登记，以公示公信效力确定权属、对抗第三人，保障双方

权益，降低融资风险维护交易安全。 

5.2. 优化在建船舶抵押权实现方式 

在建船舶抵押权实现方式，除传统强制拍卖外，宜探索浮动抵押转化、资产及债务重组等契合其特

点之途径。立法应明确在建船舶可设浮动抵押，担保标的范围浮动，结晶条件触发后转为固定抵押以特

定化担保财产。立法应明确在建船舶可设浮动抵押，担保标的范围内浮动，结晶条件触发后转为固定抵

押以特定化担保财产。同时配套资产与债务重组机制，拓展当事人意思自治空间并为抵押权的实现夯实

基础。 

5.3. 健全在建船舶抵押权登记制度 

统一在建船舶抵押权登记机构和登记程序，简化登记手续，提高登记效率。建立全国统一的在建船

舶抵押权登记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与互联互通，便利当事人查询及办理登记。同时，应明确在建船

舶抵押权登记的内容和要求，规范登记行为，确保登记的真实性和有效性[5]。 

5.4. 加强风险防范和监管 

金融机构应提升对在建船舶抵押融资业务的风险评估与管理的业务管理能力并及时健全风险预警及

控制的机制更新。在开展业务前，应对造船企业的信用状况、经营能力、建造进度等进行全面评估，合

理确定融资额度和融资期限。同时，应要求造船企业增信担保，如第三方保证、保险等，以缓释融资风

险。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船舶抵押融资的监管，尽快完善行业规范，积极打击某些违规操作并拎出“典

型案例”加以规避，维护好金融市场的交易安全性与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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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在建船舶抵押融资作为新兴的融资工具，为船舶建造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船舶工业的

发展空间。我国现行法虽已确立基本框架，但在所有权认定、登记对抗、价值评估、优先顺位、跨境执行

等关键环节仍显粗糙。“双碳”目标推进、绿色技术变革及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造船融资需求将持

续扩大，制度供给不足或加剧系统性风险。未来可在《海商法》修订或专门立法中增设“建造中船舶物

权”专章，系统规定在建船舶所有权、抵押权、留置权等物权变动规则，明确浮动抵押的设立要件、结晶

条件、转化程序及优先顺位，填补现行法律规范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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